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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蔡東杰

電話：06-3901202

傳真：06-2982639

電子信箱：dxtongjay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0800773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、說明三 (0077316A00_ATTCH1.pdf、0077316A00_ATTCH2.odt)

主旨：函轉「新北市107學年度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」1份

（附件1），請有意推薦教師擔任評審人員之學校依說明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7年12月26日新北教研資字第

107245643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相關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辦理方式及時間：

１、評審委員共識會議：108年3月2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

30分。

２、初審：

(１)辦理時間：108年3月23日（星期六）至4月8日（星

期一）。

(２)辦理方式：線上審查。

(３)成績確認會議：108年4月1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

30分。

３、複審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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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辦理時間：108年4月27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起至4

月28日（星期日）完成評審止。

(２)辦理方式：現場作品詢答。

(３)複審相關會議時間：

甲、安全審查暨共識會議：108年4月26日（星期五）

中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止。

乙、評審會議：108年4月27日(星期六)上午8時。

丙、成績確認會議：108年4月28日（星期日）下午1

時30分起至完成確認止。

(二)科別：

１、高級中等學校組：

(１)數學科

(２)物理與天文學科

(３)化學科

(４)地球與行星科學科

(５)動物與醫學學科(含微生物、生物化學、分子生

物)

(６)植物學科（含微生物、生物化學、分子生物）

(７)農業與食品學

(８)工程學科(一)（含電子、電機、機械）

(９)工程學科(二)（含材料、能源、化工、土木）

(１０)電腦與資訊學科

(１１)環境學科(含衛工、環工、環境管理)

(１２)行為與社會科學科

２、國中組：

(１)數學科
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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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物理科

(３)化學科

(４)生物科

(５)地球科學科

(６)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一)（含機電與資訊)

(７)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二)（含環保與民生)

３、國小組（國民小學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參加）：

(１)數學科

(２)物理科

(３)化學科

(４)生物科

(５)地球科學科

(６)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一)（含機電與資訊)

(７)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二)（含環保與民生)

三、貴校倘有意推薦教師擔任評審人員，請於108年1月10日

（星期四）前，填具「新北市107學年度中小學科學展覽會

評審委員推薦名單」（附件2），並回傳至本局承辦人電子

郵件信箱dxtongjay@gmail.com，俟名單確認後，將由新北

市政府教育局另函通知各該委員相關事宜。

正本：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立

土城高級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

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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